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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公通〔2016〕3号

关于印发全市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

测报警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安分局、民政局、建设主管部门、规划主管部

门、房管局、老龄办，残联：

为认真贯彻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保监会、

全国老龄办、中国残联印发的《关于积极推动发挥独立式感烟火

灾探测报警器火灾防控作用的指导意见》（公消〔2015〕289号）

和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中国保监会河南监

管局、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全省

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实施方案》（豫公通

文件

郑 州 市 公 安 局

郑 州 市 民 政 局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郑 州 市 城 乡 规 划 局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郑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郑 州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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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41号），做好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推广使用工作，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建委、市规划局、市房管局、市老龄办、

市残疾人联合会制定了《全市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

报警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结合实际，

抓好落实。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郑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6年 1月 20日

主题词：消防 感烟 报警器

郑州市公安局警令部 2016 年 1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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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

探测报警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保监会、

全国老龄办、中国残联《关于积极推动发挥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

报警器火灾防控作用的指导意见》（公消〔2015〕298号）和《全

省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实施方案》（豫公通

〔2015〕241号），大力推广安装使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有效提升各类居住、养老等场所火灾防控能力，努力减少火灾伤

亡，特制订本方案。

一、推广应用场所和部位

（一（一（一（一））））应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应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应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应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50016-2014 ）、《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设 计 规 范 》

（GB50116-2013）、《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要求》

（GA703-2007）等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确定的符合一定条件的住宅

和“三合一”场所；《河南省消防条例》确定的，按照消防技术标

准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养老院、福利院、寄宿制学校、

幼儿园、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小旅店、小型娱乐场所以及生产、

存储、经营与居住为一体不超过 2人的场所，应当在容易发生火

灾部位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相关法律、规范条文见附件

1）

（二）鼓励安装（二）鼓励安装（二）鼓励安装（二）鼓励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的场所。的场所。的场所。残疾人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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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建筑，居家养老、“空巢老人”、分散养

老特困人员等人群住宅，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社区居民活动场所，

位于棚户区、城乡结合部、传统文化村落和三级及以下耐火等级

的老旧居民住宅，宿舍、出租屋、地下居住空间以及小洗浴、小

美容、小商铺、小饭店、小诊所、小生产加工企业等亡人火灾多

发场所。

（三）（三）（三）（三）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独立感烟报警器的的的的重点安装部位。重点安装部位。重点安装部位。重点安装部位。独立感烟报警器的

安装部位，应当包括上述建筑和场所内的公共活动区域，居住建

筑的卧室等休息用房，起居室、客厅，厨房、餐厅，内走道，每

层疏散楼梯上部，以及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房间和部位。

二、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一）动员部署（（一）动员部署（（一）动员部署（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各辖区要结合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和目标任务。各辖区要

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县（市、区）要

组织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负责人以及养老院、福

利院、残疾人服务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寄宿制学校、

幼儿园、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小旅店、小型娱乐场所等场所负责

人召开会议，逐级安排部署推广应用工作。

（二）开展试点（（二）开展试点（（二）开展试点（（二）开展试点（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各县（市、区）要根据本辖区工作实际，分区域及场所类别，选

取工作较好的街道或行业系统，组织开展试点工作，试点辖区及

行业系统要研究具体措施、出台实施办法，形成可以在本辖区推

广的先进经验和长效机制，2016年 2月 29日前，组织召开试点工

作现场会。全市将选取个别试点辖区，适时召开现场会，推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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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

（三）（三）（三）（三）全面推广全面推广全面推广全面推广（（（（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各辖区要按照方案部署，分解责任，倒排工期，强化措施，积极

开展独立感烟报警器推广应用工作。2016年 2月底前，全市独立

感烟报警器安装数达到 1900个；2016年 12月底前，全市独立感

烟报警器安装数达到 4850个；2017年 11月底前，全市独立感烟

报警器安装数达到 7600。（指导数量见附件 6）

（四（四（四（四））））检查验收检查验收检查验收检查验收（（（（2017201720172017年年年年 12121212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2017年 12月 15日前，

组织对本辖区独立感烟报警器产品推广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将把独立感烟报警器推广应用工作纳入冬春火

灾防控和年度消防工作考评，并于 2017 年 12月下旬组织整体检

查验收。

三、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全力推广应用全力推广应用全力推广应用全力推广应用。。。。推广使用独立感烟报警器，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构建公共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网络”讲话要求的具体举措，

落实省委“三查三保”工作要求的具体措施，防范应对各类居住、

养老等场所“小火亡人”灾害的有效手段，各辖区要高度重视，

提请当地政府将推广应用独立感烟报警器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纳入棚户区改造和养老、助残等项目，加大财政投入，落实专项

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安装、维护；采取多种措施，鼓励

和引导扩大独立感烟报警器应用范围，按时完成年度建议安装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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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二）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二）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二）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据《关

于组织开展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民函

〔2015〕281号）安排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机构采购安装；

各级房管部门要指导业主委员会（相关业主）或者其委托的物业

服务企业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采购安装。鼓

励保险公司依据保监部门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科学定价，促进风

险与费率相匹配，对在其场所已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投保人可

适当下浮保费。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引导公益组织投入资金，

也可动员独立感烟报警器生产、经营企业，免费为重点应用场所

安装和维护。

（三）强化指导，落实维护管理。（三）强化指导，落实维护管理。（三）强化指导，落实维护管理。（三）强化指导，落实维护管理。各辖区要及时公布国家标

准《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20517）和强制性消防产品

认证合格信息查询方式（查询网站为 “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网

址，www.cccf.com.cn），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正确选用独立感烟报

警器产品。组织已经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产品单位有关人员学习

使用维护方法，加强日常维护管理，确保产品正常工作；组织社

区网格工作人员、消防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参与独立感烟报警器

的日常检查、维护工作，提高报警器的正常工作率，确保切实发

挥作用。严禁有关部门和个人利用工作之便强行向社会单位指定

购买特定品牌的独立感烟报警器产品。

（四）（四）（四）（四）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加强宣传，普及安全常识，普及安全常识，普及安全常识，普及安全常识。。。。各辖区和各有关部门要积

极借助媒体平台，加强针对性宣传引导，通过典型案例和统计数

据宣传独立感烟报警器在减少火灾伤亡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其纳

http://www.ccc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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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机

关、进网站”，宣传普及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使用、维护、保养

方面的常识，提高社会认知度。要运用公益短片、宣传海报、微

博微信等直观形象的手段，强化有关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位置、

产品选型、电池更换等方面的知识。要对独立感烟报警器推广使

用较好的辖区和单位进行正面宣传，树立先进典型，引导社会单

位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各辖区要于每月 24日前将阶段性工作总结和《已安装独立感

烟报警器场所数量统计表》（附件 4）、《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数量

台账》（附件 5）报市公安局消防支队，2017年 12月 10日前上报

整体工作总结及统计表。

附件：1.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规定内容

2. 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注意事项

3. 独立感烟报警器维护管理注意事项

4. 已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场所数量统计表

5. 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数量台账

6. 各辖区独立感烟报警器建议安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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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规定内容

一、《河南省消防条例》

第三十五条 按照消防技术标准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的养老院、福利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小旅店、小型娱乐场所以及生产、存储、经营与居住为一体不超

过 2 人的场所，应当在容易发生火灾部位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

警器。

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8.4.2 建筑高度大于 54m但不大于 100m的住宅建筑，其公

共部位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套内宜设置火灾探测器。

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7.1.1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根据实际应用过程中保

护对象的具体情况按下列分类：4 .D 类系统可由独立火灾探测报

警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备组成。

7.1.2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4.

别墅式住宅和已投入使用的住宅建筑可选用 D类系统。

7.2.3 D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有多个起居室的

住户，宜采用互连型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2、宜选择电池供电

时间不少于 3年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四、《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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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703-2007）

4.2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合用场所应采用不开门窗洞口的防

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楼板将住宿部分与非住宿部分完

全分隔，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分别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当难以

完全分隔时，不应设置人员住宿：

a) 合用场所的建筑高度大于 15m；

b) 合用场所的建筑面积大于 2000m2；

c) 合用场所住宿人数超过 20人。

4.3 除 4.2以外的其他合用场所，当执行 4.2规定有困难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式感烟

火灾探测报警器；

b)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当无法分隔时，

合用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自动喷水局部应用系统；

c)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当确有困难时，

应设置独立的辅助疏散设施。

4.7 层数不超过 2层、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m2，且住宿少于

5人的小型合用场所，当执行本标准关于防火分隔措施和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的规定确有困难时，宜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人员住宿宜设置在首层，并直通出口。

7.2 合用场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

器的设置应符合 GB50016和 GB20517的规定。

7.3 火灾探测报警器应安装在疏散走道、住房、具有火灾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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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的房间、疏散楼梯的顶部。

7.5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应急广播扬声器或火灾警

报装置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的 15db，且应确保住宿部分

的人员能收听到火灾警报音响信号。

7.6 使用电池供电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应定期更

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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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注意事项

1、独立感烟报警器应安装在房间顶棚靠近中央的位置，远离

墙角等空气对流不畅的位置。

2、对于有听觉、视觉障碍等特殊人群居住活动的场所，宜在

床铺设置振动提醒器，在卧室门口安装频闪灯光或语音报警器。

3、住宅内安装多个独立感烟报警器时，任何一个报警器动作

后，其他报警器宜同时发出警报。

4、在独立感烟报警器使用相对集中的区域，可选用联网型产

品，同步向远程显示器等辅助设备和监护人、管理人员发送短信

等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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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独立感烟报警器维护管理注意事项

1、独立感烟报警器使用电池供电时，应当按照产品使

用说明选用自放电率低、放电电压平缓的电池，并定期更换。

2、住户或监护人、管理人员应当按照产品说明，定期

对独立感烟报警器进行检查和功能测试，及时纠正整改表面

污损、擅自移位、中断供电等不安全行为，更换损坏的产品。

3、每周应检查报警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每半年

应检查报警功能是否正常。

4、对于经常出现误报警的独立感烟报警器，要及时查

明原因并予以维护更换，防止产生麻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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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已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场所数量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场所类别

应当安装

独立感烟

报警器的住宅

养老院、福利院、

残疾人服务机构

等场所

寄宿制学校、幼儿

园等场所

学生校外托管机

构、儿童活动场所

九小

场所

社区居民

活动场所、老

旧居民住宅、

宿舍、出租屋

其他 合计

金水区

二七区

管城区

中原区

郑东新区

惠济区

高新区

经开区

航空港区

上街区

火车站地区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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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

新郑市

新密市

中牟县

巩义市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备注：此表填写已建按照独立感烟报警器的场所数量，每月 24 日前上报，数据累计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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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独立感烟报警器安装数量台账
填报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序

号
场所名称 场所类别 地址

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
建筑基本情况

安装独立

感烟报警

器数量

独立感烟报

警器投入使

用时间

备注

注：一、此表填写已安装使用独立感烟报警器场所基本情况；二、场所类别请填写编号：1、应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住宅 养老院、福利院、

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场所；2、 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场所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儿童活动场所 ；3、九小场所 ；4、社区居民活动场所、老旧

居民住宅、宿舍、出租屋 ；5、其他；三、独立感烟报警器投入使用时间填写为某年某月；四、此表每月 25 日前上报，累计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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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县（市、区）独立感烟报警器建议安装数量

序号 单位 2016年 2月底前 2016年 3-12 月 2017 年

1 金水区 150 400 600

2 二七区 150 400 600

3 管城区 150 400 600

4 中原区 150 400 600

5 郑东新区 150 400 600

6 惠济区 120 250 400

7 高新区 120 250 400

8 经开区 120 250 400

9 航空港区 120 250 400

10 上街区 120 250 400

11 火车站地区 50 100 200

12 荥阳市 100 250 400

13 登封市 100 250 400

14 新郑市 100 250 400

15 新密市 100 250 400

16 中牟县 100 250 400

17 巩义市 100 250 400

合计 1900 4850 7600

备注：1、表中数量为截止日期前需达到的数量；2、巩义市为省直管县（市、区），数量

按照总队要求落实。


